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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东持股情况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 本次持股变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投资者股份变动情况 

股东 

名称 

股份 

性质 

本次股份变动前 本次股份变动后 

变动时

间 

变

动

方

式 

股数（股） 
占股本比

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股本比

例 

古朝菊及

其一致行

动人 

合计持有

股份 

41,000,000 56.9445% 44,533,268 61.8518% 2023年

12月 21

日 

执

行

法

院

裁

定 

其中：无

限售股份 

32,150,000 44.6528% 32,300,000 44.8611% 

有限售股

份 

8,850,000 12.2917% 12,233,268 16.9907% 

郭荣宽 合计持有

股份 

18,000,000 25% 14,466,732 20.0927% 2023年

12月 21

日 

执

行

法

院

裁

定 

其中：无

限售股份 

150,000 0.2083% 0 0% 

有限售股

份 

17,850,000 24.7917% 14,466,732 20.0927% 

 

注：2023 年 12 月 21 日，根据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(2023)

渝 05 民终 8080 号，被告郭荣宽名下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曾用名重庆凯

歌电子股份有限公司) 5888780 股为夫妻共同财产，由原告古朝菊分得 3533268

股，被告郭荣宽分得 2355512 股；古朝菊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18,100,000 股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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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为 21,633,268 股，持股比例由 25.1389%增加至 30.0462%。郭荣宽持有公司股

份数量由 18，000，000股减少为 14,466,732股，持股比例由 25%减少至 20.0927%。

古恩瑜、古朝菊、郭毓楠及其行动一致人拥有权益比例从 56.94%变为 61.8518%。 

 

（二） 股份变动涉及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、行政批准文件、司法裁定书的主要

内容 

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(2023)渝 05民终 8080 号 

原告：郭荣宽 

被告：古朝菊 

判决如下： 

被告郭荣宽名下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(曾用名重庆凯歌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) 5888780 股为夫妻共同财产，由原告古朝菊分得 3533268 股，被告郭

荣宽分得 2355512 股。 

 

（三） 投资者基本情况 

1、 自然人基本信息 

姓名 古朝菊 

性别 女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重庆市沙坪坝区汉渝路 7号附 3号 6-3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 

姓名 郭荣宽 

性别 男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住所/通讯地址 重庆市荣昌区龙集镇人和路 78号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



公告编号：2023-045 

 

本次股东持股变动已按照规定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，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 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

限公司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4）。 

 

二、 所涉及后续事项 

本次股份变动情况未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

化。  

 

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、收购报告书的情形，无其他后续

事项。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持股 5%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名单； 

 

 

 

重庆锦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 年 12 月 2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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